
业务是指企业内部某些生产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该

组合一般具有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能够独立计算

其成本费用或所产生的收入，但不构成独立法人资格的部分。

比如，企业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部等。

一、租赁开始日与租赁期开始日

本准则第四条和第十一条规定了租赁开始日和租赁期开

始日。

租赁开始日，是指租赁协议日与租赁各方就主要租赁条

款作出承诺日中的较早者。在租赁开始日，承租人和出租人应

当将租赁认定为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

租赁期开始日，是指承租人有权行使其使用租赁资产权

利的日期，表明租赁行为的开始。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

当对租入资产、最低租赁付款额和未确认融资费用进行初始

确认；出租人应当对应收融资租赁款、未担保余值和未实现融

资收益进行初始确认。

二、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

（一）融资租赁的认定标准

本准则第六条（一）规定，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

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此种情况通常是指在租赁合同中已经

约定、或者在租赁开始日根据相关条件作出合理判断，租赁期

届满时出租人能够将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本准则第六条（三）规定，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

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其中“大部分”，

通常掌握在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 苑缘豫以上（含 苑缘豫）。

本准则第六条（四）规定，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

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出

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

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其中“几乎相当于”，通常掌握在

怨园豫以上（含 怨园豫）。

（二）经营租赁的认定标准

根据本准则第十条规定，经营租赁是指除融资租赁以外

的其他租赁。经营租赁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租赁期届满后，

承租人有退租或续租的选择权，而不存在优惠购买选择权。

三、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初始确认

根据本准则第十八条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出租人应当

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

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

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

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出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按照上述规

定转出租赁资产，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如有差额，

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四、融资租赁中实际利率法的应用

（一）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

根据本准则第十五条规定，未确认融资费用应当在租赁

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摊。承租人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

认当期的融资费用。

承租人采用实际利率法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时，应当根

据租赁期开始日租入资产入账价值的不同情况，对未确认融

资费用采用不同的分摊率：

员援 以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为折现率将最低租赁付款

额折现、且以该现值作为租入资产入账价值的，应当将租赁内

含利率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率。

圆援 以合同规定利率为折现率将最低租赁付款额折现、且

以该现值作为租入资产入账价值的，应当将合同规定利率作

为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率。

猿援 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折现率将最低租赁付款额折

现、且以该现值作为租入资产入账价值的，应当将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率。

源援 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的，应当重新计算

分摊率。该分摊率是使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与租赁资产公

允价值相等的折现率。

（二）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分配

根据本准则第十九条规定，未实现融资收益应当在租赁

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配。出租人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

认当期的融资收入。

出租人采用实际利率法分配未实现融资收益时，应当将

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分配率。

一、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计量

根据本准则规定，企业对于取得的金融资产或承担的金

融负债，应当分别不同类别进行计量。

（一）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或金融负债

此类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可进一步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员援 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主要是指企业为了近期

内出售而持有的金融资产或近期内回购而承担的金融负债。

比如，企业以赚取差价为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债券、

基金等。

本准则范围内的衍生工具，包括远期合同、期货合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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